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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65 股票简称：ST宁科 公告编号：临 2025-068

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整及预重整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及风险提示：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宁科生物）除已披露的被申请重整及预重整、子公司宁夏中科生物新材料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新材）被法院裁定进行重整的事项外，未发生该事项

相关进展。

● 中科新材进入重整程序，重整能否成功存在不确定性，如法院最终裁定

中科新材重整不成功，将存在被法院宣告破产的风险，公司将可能失去对中科

新材的控制权，存在失去对子公司的持股的风险，届时公司将无法再将中科新

材纳入合并报表，对公司资产、本期及期后利润产生一定的影响。但目前公司

仍为中科新材控股股东，对其后续重整过程及重整计划草案表决拥有表决权及

一定的决策权。此外，中科新材重整是基于公司及子公司整体协同重整、按统

一方案同时完成重整的整体计划及整体安排的基础上进行，并非孤立事件。如

按公司原定计划，公司能够进入重整程序并与子公司按照统一方案同时完成重

整，中科新材将仍然作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不影响公司在编制合并报表时对

其实施合并。

● 子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并不代表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公司目前仍处于预重

整阶段，预重整能否成功存在不确定性，如果公司预重整成功，法院将依法审

查是否受理重整申请。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4.1条的相关

规定，如法院依法裁定受理公司重整、和解和破产清算申请，公司股票将在重

整申请受理后被实施叠加退市风险警示。但是，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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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重整是否成功也存在不确定性。如法院最终裁定公司重整不成功，

公司将存在被法院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公司将被实施破产

清算，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4.15 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

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无论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公司都将在现有基础上

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公司于 2025年 5月 28日收到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

简称：石嘴山中院）送达的（2024）宁 02破申 2号之五《决定书》，主要内容

如下：

“2025年 5月 22日，临时管理人以宁科生物涉及债权人数量众多、债权金

额较大且法律关系复杂、多项工作尚在推进中为由向本院申请延长三个月预重整

期间。

本院认为，宁科生物确实存在债权人数量较多、预重整各项工作仍在推进中

等情况。为实现宁科生物财产价值最大化、最大程度保护全体债权人、职工及债

务人的合法权益，确保预重整实现应有效果，实现宁科生物风险全面、彻底化解

的目标，本院准许宁科生物临时管理人的延期申请，决定如下：

延长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预重整期间至 2025年 8月 28日。”

公司及中科新材已分别召开公司第一次临时债权人会议和子公司第二次债

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宁夏中科生物新材料有限公司重整期间进行共益债

务融资的提案》。根据共益债协议约定，中国银河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及国民

信托有限公司向中科新材提供的 300,000,000元借款，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已到账

275,000,000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号——破产重整等事项》

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重整及预重整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重整及预重整进展情况

2024年 5月 30日，公司收到石嘴山中院出具的（2024）宁 02破申 1号《决

定书》及（2024）宁 02 破申 2号《决定书》，申请人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惠农支行、德运新企业管理咨询（乐清）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科新材分别

以公司、中科新材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仍具备重整价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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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向石嘴山中院申请对公司、中科新材进行预重整，经石嘴山中院审查，决定

对公司、中科新材启动预重整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6月 1日披露

的《关于收到法院启动公司预重整并指定临时管理人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4-073）。

2024 年 6月 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预重整启动债权申报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80），启动预重整债权申报工作。

2024年 6月 1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临时管理人公开招募和遴选重整投资

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90），为顺利推进公司重整及预重整程序，临

时管理人启动公开招募和遴选重整投资人。

2024年 6月 2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临时管理人公开招募和遴选重整投资

人延期暨重整及预重整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101），临时管理

人考虑到多家意向投资人向其表示因内部审批流程等原因，尚未准备完毕报名材

料，临时管理人决定延长重整投资报名期限，报名截止日期由 2024 年 6 月 28

日延长至 2024年 7月 8日。

2024年 7月 2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整及预重整事项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24-119）。

2024年 8月 3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整及预重整事项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24-132）。

2024 年 9月 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法院受理子公司重整并指定管理人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139），子公司中科新材被法院裁定进行重整并指定

惠农区人民政府成立的清算组担任中科新材管理人。

2024年 9月 1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子公司重整启动债权申报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24-140），启动重整债权申报工作。

2024年 10月 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整及预重整事项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24-144）。

2024 年 10 月 23 日，公司披露《关于子公司召开重整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146），根据《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2024）

宁 02 破 3号，中科新材定于 2024年 11月 6日下午 14时 30分通过全国企业破

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s://pccz.court.gov.cn）召开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https://pccz.court.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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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10月 2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整及预重整事项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24-147）。

2024年 11月 6日，子公司重整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顺利召开，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4年 11月 7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重整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155）。

2024年 11月 2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整及预重整事项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24-165），为实现宁科生物财产价值最大化、最大程度保护全体债

权人及债务人合法权益，确保预重整实现应有效果，石嘴山中院准许宁科生物临

时管理人的延期申请，预重整期间延长至 2025年 2月 28日。

2024年 12月 2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整及预重整事项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24-185），招募及遴选期间，共有 2家产业投资人在临时管理人要

求的期限内提交《重整投资方案》，其中 1家已经退出，目前意向投资人联合体

为醇投久银华楚联合体，其中湖南醇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为产业投资人。

2025年 1月 2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整及预重整事项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25-011），石嘴山中院批复了《关于宁夏中科生物新材料有限公司

拟进行共益债融资的请示》（二）（2024）宁 02 破 3号之四，许可中科新材在

重整期间借款额度不超过 100,000,000元用于维持正常生产经营，管理人应对上

述资金的使用进行严格监督。湖南醇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中科新材、中科新材

管理人三方签署了《宁夏中科生物新材料有限公司重整案之共益债融资协议》并

开展共益债借款事宜。

2025年 2月 27日，公司第一次临时债权人会议、中科新材第二次债权人会

议顺利召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3月 1日披露的《关于公司预重整第

一次临时债权人会议、子公司重整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 2025-030）。

2025年 3月 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整及预重整事项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25-031），为实现宁科生物财产价值最大化、最大程度保护全体债

权人、职工及债务人合法权益，确保预重整实现应有效果，石嘴山中院准许宁科

生物临时管理人的延期申请，预重整期间延长至 2025年 5月 28日。

2025 年 3月 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法院裁定批准控股子公司延期提交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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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计划草案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34），石嘴山中院裁定中科新材的重

整计划草案提交期限延长至 2025年 6月 6日。

2025年 3月 1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预重整第一次临时债权人会议、

子公司重整第二次债权人会议表决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35），《关

于宁科生物预重整期间进行借款的提案》和《关于中科新材重整期间进行共益债

务融资的提案》已分别由公司预重整第一次临时债权人会议、中科新材重整第二

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

目前，公司正积极配合公司临时管理人及子公司中科新材管理人推进公司预

重整及重整债权申报与审查、资产调查与审计评估等工作，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各项工作均在按计划进行，阶段性成果公司将适时进行披露。

二、风险提示

（一）终止上市的风险

子公司中科新材已进入重整程序并不代表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公司目前仍处

于预重整阶段，预重整能否成功存在不确定性，如果公司预重整成功，法院将依

法审查是否受理重整申请。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4.1条的

相关规定，如法院依法裁定受理公司重整、和解和破产清算申请，公司股票将在

重整申请受理后被实施叠加退市风险警示。但是，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具有

不确定性，重整是否成功也存在不确定性。如法院最终裁定公司重整不成功，公

司将存在被法院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公司将被实施破产清算，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4.15条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

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二）子公司重整的不确定性风险

中科新材进入重整程序，重整能否成功存在不确定性，如法院最终裁定中科

新材重整不成功，将存在被法院宣告破产的风险，公司将可能失去对中科新材的

控制权，存在失去对子公司的持股的风险，届时公司将无法再将中科新材纳入合

并报表，对公司资产、本期及期后利润产生一定的影响。但目前公司仍为中科新

材控股股东，对其后续重整过程及重整计划草案表决拥有表决权及一定的决策权。

此外，中科新材重整是基于公司及子公司整体协同重整、按统一方案同时完成重

整的整体计划及整体安排的基础上进行，并非孤立事件。如按公司原定计划，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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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能够进入重整程序并与子公司按照统一方案同时完成重整，中科新材将仍然作

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不影响公司在编制合并报表时对其实施合并。

特此公告。

宁夏中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